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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书面、邮件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寿光市晨鸣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３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３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三、 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外部审计机构关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情况汇报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该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 及联

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上的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

２００８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０８

年末生产各种纸品的消耗及

２００９

年最近销售该纸品的市场价格， 扣除合理成本、 费用后确认可变现净值，

根据可变现净值金额低于原料成本的差额， 计提了相关原料跌价准备

４

，

２６９．５１

万元； 根据

２００９

年最近各种纸品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库存商品成本的差额， 计提了纸品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９

，

３０５．４５

万元， 本期合计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３

，

５７４．９６

万元。

本次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 及 《国际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并经公司境内、 境外审计机

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通过。 本次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全部计入

２００８

年度资产

减值损失， 扣除期初已计提跌价准备在本期转回数额后， 影响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境内及境外合并财务报表中利润总额的金额

均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７４．８８

万元。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八、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按企业会计准则实现的税后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０７５

，

２９１

，

７４１．５３

元， 根据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提取

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１０１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５

元后，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９７３

，

５５７

，

８１１．５８

元。 扣减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且已发放的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７３

，

０１５

，

３５０．５６

元， 再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２

，

５７６

，

６５０

，

３４９．３８

元，

２００８

年末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累计为人民币

３

，

２７７

，

１９２

，

８１０．４０

元。

２００８

年度，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来的经审计的合并净利润为

１

，

１０２

，

２８７

，

８５１．９９

元人民币。 根据 《公司章

程》 的规定，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１

，

７３３

，

９２９．９５

元人民币，

２００８

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３

，

９２２．０４

元人民币， 扣

减已支付的

２００７

年利润分配现金红利

２７３

，

０１５

，

３５０．５６

元人民币； 再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

，

５４８

，

５１５

，

１０１．２５

元人民

币， 则本次可分配利润为

３

，

２７６

，

０５３

，

６７２．７３

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财政部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可分配利润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来的较低者，

则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９７３

，

５５７

，

８１１．５８

元人民币。

董事会同意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

，

０６２

，

０４５

，

９４１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红

利

０．５

元 （含税）， 本次分配共派发人民币现金红利

１０３

，

１０２

，

２９７．０５

元 （含税）。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公司章程》 办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

配事宜。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九、 审议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部分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部分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

大会 （根据 《公司章程》 规定， 类别股东分为境内上市股份 （

Ａ

、

Ｂ

股） 类别股东与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类别股东，

下同） 审议通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部分

Ｈ

股相关事宜， 具体授权

如下：

授权公司董事会并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陈洪国先生代表公司董事会， 在不超过公司于该等决议案获股东大会

通过时已发行

Ｈ

股总数

１０％

的限额内， 回购公司部分

Ｈ

股股份的常规一般性授权 （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的时间、

数量、 价格， 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备案， 注销回购股份，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

关的文件及事宜）。 授权有效期限将会于下列日期中之较早日期届满：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

２

）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境内上市股份 （

Ａ

、

Ｂ

股） 类别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类

别股东大会通过有关决议起计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 （

３

） 全体股东于股东大会上以特别决议案， 或境内上市股份 （

Ａ

、

Ｂ

股） 类别股东、 境外上市股份 （

Ｈ

股） 类别股东于各自之类别股东会议上以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个性特别决议案所赋予之

日。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因中期票据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优惠利率， 并具有发行机制灵活、 信息透明、 发行成本和发行风险低的优点， 为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优化融资结构， 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发行不超过

２３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发行中期票据所筹资金

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主要条款如下：

１

、 中期票据发行数额： 本金不多于人民币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可分批次发行。

２

、中期票据期限： 三年至五年

３

、中期票据发行利率： 按发行时之现行市场条件厘订，惟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于相关期间所报的银行贷款优惠利率

４

、担保： 本公司将无须提供担保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陈洪国先生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上述发行方案内，全权决定和办

理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

与中期票据申报和发行有关的事项；（

２

）签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类公告等；

（

３

）办理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以及（

４

）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行动。

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前，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准备工作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中期票据的

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建设黑液提取工段改造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制浆黑液提取率， 节约水资源，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制浆工厂内原黑液提取工段进行改造， 本改造

项目以自有资金投资

４

，

５４１

万元人民币。 本项目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项目投资建

设的相关手续。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二、 关于变更年产

６

万吨中高档生活用纸项目建设地点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齐河板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齐河晨鸣”， 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建设年产

６

万吨中高档生活用纸项目的议案。 管理层在实施过程中， 经考察

认证认为公司本埠寿光市浆线及水电汽配套设施更完善， 在寿光市建设该项目更经济。 董事会同意将原计划在齐河县由

齐河晨鸣建设实施的

６

万吨中高档生活用纸项目改至寿光市， 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障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董事会同意为部分控股子公司申请

２００９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总

额为

２０．５９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一年。 因部分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对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详细情况， 公司将做对外担保公告披露。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为控股子公司授信担保的相关手续。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

２００９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提高公司融资能力，

２００９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６３．１５

亿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办理

２００９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 协议签署等具体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通讯发送方式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交所”） 已发表的其对联交所上市规则的修订， 其中包括， 涉及联交所

上市规则

２．０７Ａ

条有关发行人通过电子方式向其相关证券持有人提供公司通讯。 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

２．０７Ａ

（

２Ａ

） 条， 如

果：

（

１

） 上市发行人股东已在股东大会上批准议决， 上市发行人可透过其本身网站登载公司通讯的方式来向股东发送或

提供公司通讯； 或

（

２

） 上市发行人的组织章程文件载有相同效果的条文，

符合以下条件的上市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将被视为已同意上市发行人可按此方式向其发送或提供公司通讯： （

ｉ

） 上市

发行人已向个别持有人发出要求， 请其同意上市发行人可透过本身网站， 来向其发送或提供一般的公司通讯或某一份公

司通讯； 及 （

ｉｉ

） 上市发行人在发出要求之日起计二十八日内没有收到持有人表示反对的回复。

为了保护环境、 节约成本及提高与股东沟通的效率， 董事会认为如能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 及联

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向符合条件的

Ｈ

股股东发出或提供公司通讯， 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因此， 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即

Ｈ

股股东可选择收取公司通讯的方式： （

ｉ

） 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 及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登载的方式， 向满足上述条件的

Ｈ

股股东发出或提供公司通

讯， 或 （

ｉｉ

）

Ｈ

股股东可选择收取公司通讯印刷本。

待本议案于股东大会上获批准后，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公司将尽快作出安排， 以向公司个别

Ｈ

股股东请求同意公

司可通过公司网站及联交所网站向其发出或提供一般的公司通讯。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 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

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 和联交所已发表的其对联交所上市规则

２．０７Ａ

条有关发行人通过电子方式

向其相关证券持有人提供公司通讯的修订，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 《公司章程》 进行了修改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章程》 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１

。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根据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公司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进行了修改， 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２

。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八、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根据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公司对 《董事会议事规则》 进行了修改， 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３

。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十九、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吴炳禹先生、 邢方同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 向董事会辞去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 《公司章

程》 规定， 上述董事的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起生效。 吴炳禹先生、 邢方同先生同时确

认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 并无向本公司提出任何索赔， 也无任何有关辞任事宜需提呈公司股东注意。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同意耿光林先生、 谭道诚先生出任公司董事职务， 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耿光林先

生、 谭道诚先生的薪酬将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其在本公司的职务及责任决定， 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耿

光林先生、 谭道诚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４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任免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夏光春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因工作需要刘俊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上述变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起生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春方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 王春方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５

。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该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

２００８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２００８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该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议，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作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

２００９

年度境内和境外审计费用共计

４００

万元 （差旅费、 食宿费等相关费用由公司据实承

担）。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Ｈ

股发行奖励主要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的议案

针对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为公司

Ｈ

股发行所做出的贡献，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贡献大小制定奖励方案， 并报公司董事长审批后实施。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 高管人员

２００８

年度薪酬分配的议案

公司董事、 高管

２００８

年度薪酬分配的具体情况请参见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全文内容。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星期二） 在山东省寿光市晨鸣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请参见与该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 及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上的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境内上市股份类别股东 （

Ａ

、

Ｂ

股） 大会与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境外上市

股份类别股东 （

Ｈ

股） 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星期二） 在山东省寿光市晨鸣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境内上市股

份类别股东 （

Ａ

、

Ｂ

股） 大会与

２００９

的第一次境外上市股份类别股东 （

Ｈ

股） 大会， 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请参见与该决

议公告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及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上的

公司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

１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四月八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 修改内容如下：

１．

原第九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

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修改为：

第九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 以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出通知， 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将出席会议

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 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及开会日。

２．

原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股东会议的通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以书面形式作出；

修改为：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股东会议的通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 以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作出；

３．

原第一百零八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受件人地址

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境内上市类别股东 （即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股东和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股东），

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修改为：

第一百零八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 以公告方式进行、 专人送出或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４．

原第一百零九条

前条所称公告， 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五十日的期间内，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全国

性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 视为所有境内上市类别股东 （即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股东和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股

东） 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此等公告之中文及英文本亦须按照本章程第三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刊登。

公司需发出通知， 以便有足够时间使登记地址在香港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可行使其权利或按通知的条款行事。

修改为：

第一百零九条

对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股东和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股东发送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

日前，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进行公告， 一经公告， 视为所有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股东和境

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 通过公司网站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上市

地交易所网站刊登， 一经刊登， 视为所有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５．

原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

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的， 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达不到的， 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

次通知股东， 经公告通知， 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 以公告方式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出通知，

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

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的， 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达不到的， 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方式或

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再次通知股东， 经通知， 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

６．

原第二百七十二条

监事会成员由三名股东代表、 二名公司职工代表组成。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罢免， 职工代表出任

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修改为：

监事会成员由三名外部监事、 二名职工代表监事组成。 外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罢免，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

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７．

原第三百零九条第二款

公司至少应当在股东大会年会召开前二十一日将前述报告连同董事会报告之印刷本以邮资已付的邮件寄给每个境外

上市外资股股东。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修改为：

第三百零九条第二款

公司至少应当在股东大会年会召开前二十一日将前述报告连同董事会报告之印刷本以邮资已付的邮件、 公告或本章

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给每个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８．

原第三百一十七条

公司原则上每年向股东分派一次股利， 按股分配。

公司于催缴股款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的股款均可享有股利， 惟股份持有人无权就预缴股款收取于其后宣派的股利。

修改为：

第三百一十七条

公司原则上每年向股东分派一次股利， 按股分配。 公司也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即： 最近三年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

÷

最近三年净利润的年均数≧

３０％

）。

公司于催缴股款前已缴付的任何股份的股款均可享有股利， 惟股份持有人无权就预缴股款收取于其后宣派的股利。

９．

原第三百二十条第二款

公司分派股利， 采用在指定报刊上公告的方式通知股东。

修改为：

第三百二十条第二款

公司分派股利， 采用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通知股东。

１０．

原第三百三十三条

公司收到前条第二款所指书面通知的十四日内， 应当将该通知复印件送出给有关主管机构。 如果通知载有前款前条

第二款第 （二） 项所提及的陈述， 公司应当将该陈述的副本备置于公司， 供股东查阅。 公司还应将陈述的副本以邮资已

付的邮件寄给每个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修改为：

第三百三十三条

公司收到前条第二款所指书面通知的十四日内， 应当将该通知复印件送出给有关主管机构。 如果通知载有前款前条

第二款第 （二） 项所提及的陈述， 公司应当将该陈述的副本备置于公司， 供股东查阅。 公司还应将陈述的副本以邮资已

付的邮件、 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给每个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的名册登记的地

址为准。

１１．

原第三百三十五条第二款

对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前述档还应当以邮件方式送达。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修改为：

第三百三十五条第二款

对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前述档还应当以邮件、 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出。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１２．

原第三百五十四条

公司通知以下列形式发出：

（一） 以专人送出；

（二） 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 以公告方式进行；

（四）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修改为：

第三百五十四条

公司通知以下列形式发出：

（一） 以专人送出；

（二） 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 以公告方式进行；

（四）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公司在符合上市地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 在发送、 邮寄、 寄发、 发出、 刊登或提供任何公司通

讯时， 均可通过电子方式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或光盘形式、 或通过公司网站及上市地交

易所网站发出或提供。

１３．

原第三百五十八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 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 （或盖章）， 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

送出的， 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十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

通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 以传真发出日期为送达日期。

修改为：

第三百五十八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 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 （或盖章）， 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

送出的， 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十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或电子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或以电子方

式发出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 以传真发出日期为送达日期。

１４．

原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一款

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 公司发给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 资料或书面声明， 须按该每一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在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地址专人送达， 或以邮递等方式寄至该每一位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给在香港上市的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尽可能在香港投寄。

修改为：

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一款

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 公司发给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 资料或书面声明， 须按该每一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在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地址专人送达， 或以邮递、 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形式 （如需要） 发出， 给在香港上

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尽可能在香港投寄。

１５．

在第三百六十五条增加第 （八） 项关于公司通讯的解释：

（八） 「公司通讯」 指本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公司任何证券的持有人参照或采取行动的任何文件， 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 （

ａ

） 董事会报告、 公司的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以及 （如适用） 财务摘要报告； （

ｂ

） 中期报告及 （如适用） 中

期摘要报告； （

ｃ

） 会议通告； （

ｄ

） 上市文件； （

ｅ

） 通函； 及 （

ｆ

） 委派代表书。

附件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改内容

１．

第三条修改为：

第三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董事， 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 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七）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 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十） 对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 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一） 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 对公司聘用、 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三） 审议批准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行为。

（十四）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十五）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

以上 （含

３％

） 的股东的提案；

（十八） 授权或委托董事会办理其授权或委托办理的事项；

（十九） 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２．

第五条修改为：

股东大会分为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股东年会每年召开

１

次， 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

束后的

６

个月内举行。

３．

第六条修改为：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董事会应当在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 董事人数不足 《公司法》 规定人数或者少于公司章程要求数额的

２／３

时；

（二）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

１／３

时；

（三） 持有公司发行在外的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十以上 （含百分之十） 的股东以书面形式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时；

（四） 董事认为必要或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五） 按公司章程规定， 独立董事提出召开时；

（六）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

删除原议事规则的第九条

５．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条改为第九条

６．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

７．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一条

８．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

将 “中国证监会” 改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９．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

１０．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四条

１１．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

删除 “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持”

１２．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

将 “本章程” 修改为 “公司章程”

１３．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 以公告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 （如需要） 发出通知， 将会议

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 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及开会日。

１４．

删除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

１５．

加入第

１８

条

第

１８

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 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 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达不到的，

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 经公告通知， 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

会。

１６．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

将 “中国证监会” 修改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１７．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行使表决权。

１８．

删除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三条

１９．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一条

将 “中国证监会” 改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删除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０．

删除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五条

２１．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有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委托人为法人的， 应当加

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该委托书应载明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和种类。 如果委托

数人为股东代理人的， 委托书应注明每名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和种类。

２２．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三条

删除 “是否”

２３．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四条

将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召集会议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

地方。” 修改为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应当和表决代理委托书均需备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召集会议的通知中

指定的其他地方。”

２４．

原议事规则的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五条

２５．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

２６．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六条

２７．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七条

２８．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八条

２９．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九条

３０．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条

第三十条：

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及时公告，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表决方式、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 并应当对内资股股东 （

Ａ

股股东）

和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 （

Ｂ

股股东） 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

Ｈ

股股东） 出席会议及表决情况分别统计并公告。

提案未获通过， 或者本次股东大会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 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３１．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一条

３２．

原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二条

３３．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三条

３４．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四条

３５．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五条

３６．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条

３７．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

３８．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七条

３９．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八条：

利润分配方案、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 的派发 （或转增） 事项。

４０．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

４１．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

４２．

原议事规则的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提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内容与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相抵触， 并且属于公司经营范围和股东大会职责范围；

（二） 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三） 以书面形式提交或送达董事会。

４３．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五十条、 第五十一条和五十二条

４４．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一条

４５．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二条

４６．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三条

４７．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六条改为第四十四条

４８．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五条

４９．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六条

５０．

原议事规则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 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选举、 罢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预、 决算报告，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及其他财务报表；

（五） 公司年度报告；

（六） 除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５１．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 减股本和发行任何种类股票、 认股证和其他类似证券；

（二） 发行公司债券；

（三） 公司的分立、 合并、 解散和清算；

（四） 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

（六） 股权激励计划；

（七） 变更、 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

（八）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认为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５２．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一条

５３．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５４．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

５５．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一条

５６．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二条

５７．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

５８．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七条改为第五十四条

５９．

原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五条

６０．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六十九条

６１．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条改为第五十六条

６２．

加入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七条：

除非下列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 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股东大会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一） 会议主席；

（二） 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三） 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百分之十以上 （含百分之十） 的一个或者若干股东 （包括股

东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主席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 宣 布提议通过情况， 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 作

为最终的依据， 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支持或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第五十八条：

如果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事项是选举主席或者中止会议， 则应当立即进行投票表决； 其他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

事项， 由主席决定何时举行投票， 会议可以继续进行， 讨论其他事项， 投票结果仍被视为在该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

第五十九条：

当反对和赞成票相等时， 无论是举手还是投票表决， 会议主席有权多投一票。

６３．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一条改为第六十条

６４．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二条改为第六十一条

６５．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三条改为第六十二条

６６．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三条

６７．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五条改为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四条：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 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 如果会议主席未进行点票， 出席会议

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异议的， 有权在宣布后立即要求点票， 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６８．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六条改为第六十五条

６９．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

７０．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七条

７１．

原议事规则第七十九条改为第六十八条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 召开会议的日期、 地点；

（三）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 监事、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四） 会议议程；

（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六） 每一表决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七） 股东的质询意见、 建议及董事会、 监事会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八） 律师及计票人、 监票人姓名；

（九） 股东大会认为和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７２．

原议事规则第八十条改为第六十九条

７３．

删除原议事规则第八十一条至九十一条

７４．

原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七十条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 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７５．

删除第九十三条至九十八条

７６．

原议事规则第九十九条改为第七十一条

７７．

原议事规则第一百条改为第七十二条

７８．

原议事规则第一百零一条改为第七十三条

７９．

原议事规则第一百零二条改为第七十四条

８０．

原议事规则第一百零三条改为第七十五条

附件三：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改内容

１．

第四条修改为

董事会应定期召开会议， 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临时会议。 董事会会议应有事先拟定的议题。

２．

第五条修改为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但每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由拟推荐出任董事长的董事召集并主持会议。

３．

第六条修改为： （在原议事规则第六条后面加上）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 由副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临时董事会会议；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时， 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

４．

第七条修改为

将 “

２

名或

２

名以上” 修改为 “两名以上”

５．

在原议事规则第九条后面加上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第十条：

董事会会议通知应采用中文， 必要时可附英文， 并包括会议议程。 任何董事可放弃要求获得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权利。

第十一条：

董事如已出席会议， 并且未在到会前或会议开始时提出未收到会议通知的异议， 应视作已向其发出会议通知。

６．

原议事规则的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

７．

删除原议事规则的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８．

第十三条修改为

把 “过半数” 修改为 “二分之一以上”

９．

在第十三条后面加上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

第十四条：

当四分之一以上董事或两名以上外部董事认为决议事项的资料不够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可以联名提出缓开董事会

或缓议董事会所议的部份事项， 董事会应予采纳。

第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与某位董事或其联系人有利害关系时， 该董事应予回避， 且无表决权， 而在计算出席会议的法

定董事人数时， 该董事亦不计入。

１０．

原议事规则第十四条修改为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

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可视为亲自出席， 但要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１１．

原议事规则第十五条修改为第十七条

将 “权限” 修改为 “授权范围”

１２．

原议事规则第十六条修改为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 董事未能出席某次董事会会议， 亦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的，

应当视作已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１３．

原议事规则第十七条修改为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董事会决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董事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当

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 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１４．

原议事规则第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条

将 “董事或代理人的表决必须在董事会会议上行使， 不出席董事会会议则不能行使表决权。” 删除

１５．

原议事规则第十九条修改为第二十一条

将 “利害关系人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提出公司董事会决议无效的主张。” 修改为 “利害关系人可能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方式提无效的主张。”

１６．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条修改为第二十二条

１７．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修改为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 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公司股票的方案；

（八） 拟定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等事项；

（十）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 董事会秘书， 根据经理的提名， 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 决定其报酬奖励情况；

（十二）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订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十四）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五）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六） 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作；

（十七） 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授予的其它职权。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除第 （六）、 （八）、 （十三） 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其余可以由半

数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

董事会作出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决议时， 必须由独立 （非执行） 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 独立 （非执行） 董事所发表

的意见应在董事会决议中列明。

１８．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将 “（一） 本规则第二十一条中之第 （一） 项” 修改为 “（一） 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中第 （一） 条款”

１９．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第二十五条

第

２５

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 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 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董事会会议

记录作为公司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存。 保管期限为十年。

２０．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

２１．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第二十七条

将 “公司董事会按照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修改为 “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

２２．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第二十八条

２３．

原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第二十九条

附件四： 耿光林先生、 谭道诚先生简历

耿光林先生， 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中国党员， 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９２

年加入本公司， 历任本公司车间主任、 赤壁晨鸣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 耿光林先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耿光林先生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

４３７

，

４３３

股。

除此以外， 耿光林先生并无于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定义之公司股份或相关股份中拥有或被视

为拥有任何权益。 耿光林先生与本公司任何董事、 高级行政人员、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并无任何关系。 在本公告日前

３

年内， 耿光林先生并无于其它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位。 本公司拟与耿光林先生签订委任函， 耿光林先生的薪酬将由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其在本公司的职务及责任决定， 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除上述所披露外， 耿光林先生确认，

概无任何事宜须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关注； 及无有关本文所述委任耿光林先生之其它资料须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条 （

ｈ

） 至 （

ｖ

） 段之规定作出披露。

谭道诚先生， 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初中学历，

１９８４

年加入本公司。 历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海拉尔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公司胶版纸工厂、 白卡纸工厂厂长， 现任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江西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 谭道诚未曾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谭道诚先生持有公司

Ａ

股股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

１８５

，

７００

股。

除此以外， 谭道诚先生并无于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定义之公司股份或相关股份中拥有或被视

为拥有任何权益。 谭道诚先生与本公司任何董事、 高级行政人员、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并无任何关系。 在本公告日前

３

年内， 谭道诚先生并无于其他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位。 本公司拟与谭道诚先生签订委任函， 谭道诚先生的薪酬将由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其在本公司的职务及责任决定， 并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除上述所披露外， 谭道诚先生确认，

概无任何事宜须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关注； 及无有关本文所述委任耿光林先生之其他资料须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条 （

ｈ

） 至 （

ｖ

） 段之规定作出披露。

附件

５

、 王春方先生简历

王春方先生， 生于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１９９７

年加入本公司。 历任公司销售分公司财务主管、 销售总

公司财务总监、 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长。

(

下转
D46

版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编制，在对中外文本的理解上发生

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１．４

德勤华永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负责人陈洪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俊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春方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晨 鸣

Ｂ

、晨鸣纸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８８

、

２００４８８ １２１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２６２７００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２６２７０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ｃｈｅｎｍ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香港公司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郝筠 潘兆昌 范英杰、孙文科

联系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香港中环环球大厦

２２

楼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

５９５

号

电话 （

８６

）

－０５３６－２１５８０１１ ８５２－２５０１００８８

（

８６

）

－０５３６－２１５８０１１

、（

８６

）

－０５３６－

２１５６４８８

传真 （

８６

）

－０５３６－２１５８６４０ ８５２－２５０１００２８

（

８６

）

－０５３６－２１５８６４０

电子信箱

ｃｈｅｎｍ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６３．ｃｏｍ

Ｋｅｎｔｐｏｏｎ１００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ｈｋ

ｃｈｅｎｍｍ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指标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１５

，

５２９

，

５９３

，

４３５．７７ １５

，

１６４

，

７４２

，

４５０．２６ ２．４１％ １１

，

８１４

，

０９２

，

４２６．３６ １１

，

９８３

，

４６４

，

５６８．８９

利润总额

１

，

５５５

，

３３９

，

３１０．６９ １

，

４８９

，

３３６

，

２０２．５６ ４．４３％ ８９１

，

２６９

，

２５９．５１ ６１５

，

６９０

，

７５７．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

，

０７５

，

２９１

，

７４１．５３ ９６７

，

６３６

，

１７２．３９ １１．１３％ ６０２

，

９６７

，

１９５．３７ ３５６

，

９０７

，

１８２．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５４

，

２６８

，

９１７．３９ ８７８

，

４１８

，

５７３．６６ －２．７５％ ４３６

，

２３２

，

９５７．５１ ３９６

，

０６１

，

９２５．６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

，

９３４

，

１４０

，

８０３．０４ １

，

３２４

，

２６３

，

１２５．０１ ４６．０５％ １

，

００８

，

５５８

，

１７６．８４ １

，

００８

，

５５８

，

１７６．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７ ０．６０ －５．００％ ０．４４２５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 不适用

０．５９

不适用

０．４４１５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０．４５ ０．５４

－

１６．６７％

０．３２０１ ０．２９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８．７７％ １１．０６％ －２．２９％ １０．０３％ ５．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２４％ １２．６４％ －２．４０％ １０．８３％ ６．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

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７％ １０．０４％ －３．０７％ ７．２６％ ６．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１３％ １１．４７％ －３．３４％ ７．８４％ ６．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０．９３８０ ０．７７６１ ２０．８６％ ０．７３８５ ０．７３８５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

％

）

２００６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２６

，

２９９

，

４９５

，

７４５．０１ ２２

，

０１１

，

１０８

，

２５７．２９ １９．４８％ ２０

，

５４７

，

９９０

，

９４９．３９ ２０

，

５５８

，

５６０

，

５６０．７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１２

，

２５９

，

０７８

，

９０１．９９ ８

，

７４５

，

０３５

，

０１１．８５ ４０．１８％ ６

，

０１０

，

１２４

，

９７０．０９ ６

，

１５１

，

６４２

，

３４３．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５．９４５１ ５．１２５０ １６．００％ ４．４００９ ４．５０４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损益

１

，

７３８

，

２００．０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３９

，

７１８

，

４０５．８４

非流动资产处理净损益

－１

，

２１９

，

３５６．６６

政府补助

１７８

，

０８４

，

１８５．０７

债务重组净损益

１０３

，

３６５．６６

购买少数股权支付的对价小于应享有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

产账面价值

２８

，

２０９

，

１１７．７８

取得子公司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损益

６０

，

５１９．７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３

，

４７７

，

８５４．７７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３４

，

６７９

，

２９７．４１

少数股东影响数

－１４

，

４７０

，

１７０．６９

合 计

２２１

，

０２２

，

８２４．１４

３．２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９

，

５４１

，

４５４．２７

元及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２１

，

７７４

，

６６４．９６

元，其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列报的净利润和净资产的重要差异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数 上期数 期初数 期末数

按境外会计准则

１

，

２９４

，

９９８

，

９３７．３４ １

，

２５２

，

５８４

，

０９９．５７ １０

，

１８０

，

２９５

，

４１９．１７ １３

，

６５６

，

９６８

，

９０２．２４

按中国会计准则

１

，

２５９

，

５４１

，

４５４．２７ １

，

２１８

，

５４１

，

１８９．２９ １０

，

５８０

，

５５９

，

６６４．９６ １４

，

０２１

，

７７４

，

６６４．９６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分项及合计：

收到国债专项资金

及专项应付款

－３２

，

４９０

，

５６７．０６ －３１

，

０７５

，

９９４．２７ ３７７

，

４３９

，

８１２．９４ ３４４

，

９４８

，

２４５．８９

外币专门借款汇兑

损益

－２

，

９６６

，

９１６．０１ －２

，

９６６

，

９１６．０１ ２２

，

８２４

，

４３２．８５ １９

，

８５７

，

５１６．８３

按国际会计准则

－３５

，

４５７

，

４８３．０７ －３４

，

０４２

，

９１０．２８ ４００

，

２６４

，

２４５．７９ ３６４

，

８０５

，

７６２．７２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

异的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将收到的与固定资产构建相关的国债专

项资金及专项应付款计入资本公积中，而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则将其计入了递延

收益，并按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分期摊销。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期初 报告期变动增减（

＋

，

－

） 期末

数量 比例

增加

冻结

限售

解禁

国有股

减持

发行新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３９

，

５００

，

４５３ １９．９０％ １７６

，

７７４ －１２０

，

１０１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５１３

，

３２７ ３０３

，

９８７

，

１２６ １４．７４％

其中：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２８

，

５７３

，

６５７ １９．２６％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１４．２１％

高管持股

１０

，

９２６

，

７９６ ０．６４％ １７６

，

７７４ －１２０

，

１０１ ５６

，

６７３ １０

，

９８３

，

４６９ ０．５３％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１

，

３６６

，

８４５

，

４８８ ８０．１０％ －１７６

，

７７４ １２０

，

１０１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

２１３

，

３２７ １

，

７５８

，

０５８

，

８１５ ８５．２６％

其中：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８０９

，

３４８

，

００３ ４７．４３％ －１７６

，

７７４ １２０

，

１０１ －５６

，

６７３ ８０９

，

２９１

，

３３０ ３９．２５％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Ｂ

股）

５５７

，

４９７

，

４８５ ３２．６７％ ５５７

，

４９７

，

４８５ ２７．０４％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Ｈ

股）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３９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１８．９７％

三、股份总数

１

，

７０６

，

３４５

，

９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６２

，

０４５

，

９４１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复，核准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时，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Ａ

股股份按本次发行股份数

１０％

的比例，即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国有法人股转给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于香港主板上市交易，寿光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Ａ

股股份减少为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股。

２

、报告期内，有限售条件股份中，高管持股由

１０

，

９２６

，

７９６

股变为

１０

，

９８３

，

４６９

股，差额为

５６

，

６７３

股，变动原因主要为：

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管理业务操作指南》规定，每年年初对现

任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股份按

２５％

的比例办理解禁，高管持股中的

２７

，

３０１

股，股权性质由“有限售条件高管持股”变为

“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公司高管并没有减持公司股份；

②

报告期内，公司离任董事、高管限售持股半年锁定期到期解禁，高管持股中的

９２

，

８００

股，股权性质由有限售条件高管

持股变为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③

报告期内，公司副总经理董建文离任未满

６

个月，所持解冻股份重新冻结；新聘任副总经理孟峰，冻结其持有公司股

票，共新增冻结高管持股

１７６

，

７７４

股。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限

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

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

期

寿光晨鸣控

股有限公司

３２８

，

５７３

，

６５７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股改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公司高管人

员持股

１０

，

９２６

，

７９６ １２０

，

１０１ １７６

，

７７４ １０

，

９８３

，

４６９

公司高管持

股冻结

根据深交所

有关规定进

行解冻

合计

３３９

，

５００

，

４５３ ３５

，

６９０

，

１０１ １７６

，

７７４ ３０３

，

９８７

，

１２６ － －

注：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本年解除限售股数”请参见本节第一部分中注

２

的说明。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

１５３

，

９８０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１６

，

５２５

户，

Ｂ

股股东

３６

，

６２９

户，

Ｈ

股股东

８２６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８．８９％ ３８９

，

７８３

，

５００ ０

未知

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２１％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７％ ３４

，

４９９

，

１９０ ０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２％ ３３

，

４９４

，

９４２ ０

未知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７％ ２６

，

１０７

，

４７８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０％ ２４

，

７３１

，

６９６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９％ ２４

，

５７８

，

１０６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９％ ２０

，

４１５

，

２５５ ０

未知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２％ １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ＫＥＹＷＩＳ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８５％ １７

，

４７６

，

９０４ 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３８９

，

７８３

，

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４

，

４９９

，

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３

，

４９４

，

９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

２６

，

１０７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４

，

７３１

，

６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

５７８

，

１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

，

４１５

，

２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ＫＥＹＷＩＳ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

１７

，

４７６

，

９０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ＡＳＩＡ ＦＵＮＤ １６

，

２３４

，

４５９

境内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其中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

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同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流通

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 “晨鸣控股”），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８５

亿元，法定代表人陈洪国，经营范围为对造纸、电力、热力、林业项目的投资。 报告期末持有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６５７

股国有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１％

。在报告期内，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进行国有股减持

而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３５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所持其它股份未作

任何质押和冻结。 报告期内， 晨鸣控股的股东山东三维油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晨鸣控股的

１０．８６％

的股权转让给寿光市恒联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三维油脂不再持有晨鸣控股的股权，寿光

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仍持有晨鸣控股

７５．７３％

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寿光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晨鸣控股的控股股东，持有晨鸣控股

７５．７３％

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单

位负责人张玉华，经营范围为寿光市属国有资产、财务和产权代表的管理、监督。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日期

年初

持股数

（股）

年末

持股数

（股）

变动

数量

（股）

变动

原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万

元）

一、执行董事

陈洪

国

董事长 男

４４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６

，

３３４

，

５２７ ６

，

３３４

，

５２７ ０ １４４．６８

尹同

远

副 董 事

长、 总经

理

男

５１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

，

２３１

，

５２０ ３

，

２３１

，

５２０ ０ ９６．１２

李

峰

董事、

销 售

总监

男

３６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４７１

，

８１８ ４７１

，

８１８ ０ ５９．４０

侯焕

才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６２８

，

９１５ ６２８

，

９１５ ０ ５４

周少

华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１２５

，

３０７ １２３

，

００７ －２

，

３００

注

２ ２７

邢方

同

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３５５

，

５６１ ３５５

，

５６１ ０ １９．８４

吴炳

禹

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４２８

，

１０７ ４２８

，

１０７ ０ ２７．６５

二、非执行董事

甘智

和

董事 男

６４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赵

伟

董事 男

４９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曹春

昱

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

刁云

涛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王志

华

独立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周承

娟

独立董事 女

４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王玉

玫

独立董事 女

４６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４

刘英

杰

独立董事 男

３４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１０

四、监事

高俊

杰

监事会主

席

男

３８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９

，

６０６ ３９

，

６０６ ７．４２

王

菊

监事 女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１３．４５

杨洪

芹

监事 女

４１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６．９４

赵树

军

监事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６．４７

刘文

政

监事 男

３７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 ０ ０

五、高级管理人员

王保

梁

副总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９

，

２００ ２０９

，

２００ ２８．０８

耿光

林

副总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４３７

，

４３３ ４３７

，

４３３ ４５．９０

任

伟

副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１０９

，

２００ １０９

，

２００ ２１．６０

李雪

芹

副总经理 女

４３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４２９

，

３４８ ４２９

，

３４８ ２５．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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